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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以浙江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为例 

肖建红  王敏  于庆东  刘娟  张志刚 

( 青岛大学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 

【摘 要】绿色发展是强调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可持续发展观。海岛旅游绿色发展有利于保护

旅游目的地的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健康和减少旅游业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运用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

(MFELS)、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和市场替换法(MRM)，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旅

游碳排放增量生态补偿(增汇或碳汇)主要依据是污染者付费原则、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生态补偿主要依据是保护者得

到补偿原则、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主要依据是受益者付费原则；并以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为案例地，以问卷调查和访

谈调查获取的数据为基础，以2013年为评价基准年份，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

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可获得6.53×108元的生态补偿资金，游客平均承担110.43元/人次的生态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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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是以经济手段为主要方式调节利益相关者彼此关系的制度安排，其核心理论基础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1]。目前，国

内外已有大量生态补偿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实际应用案例[2]。在国际上，生态补偿被称为生态/环境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sfor 

Ecosystem/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3, 4]。目前，国外关于PES的相关研究和实践主要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森林保

护项目、流域保护项目、自然保护和景观项目等，涉及的生态系统服务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文服务、碳汇服务和景观

服务[5~8]；国内关于生态补偿的近期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森林、流域、农田、草地、矿区、旅游等领域[9~14]。生态补偿标准评估是生

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国内外运用较多的评估方法主要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和条件价值评估法。我国是一个

海洋大国，拥有面积大于500 m2的海岛7 300多个，包括2个海岛市、14个海岛县(区)和191个海岛乡(镇)。目前，随着海洋渔业

资源的持续衰退，海岛旅游业已发展成为许多海岛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如2013年，在我国(除台湾地区)14个海岛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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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旅游总收入与GDP比值超过20%的有(从高到低)长岛县、珠海市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洞头县、舟山市(含2区2县)、南澳县

和东山县，超过10%的有长海县和玉环县，只有3个海岛县低于10%。初步统计，2013年，到达我国海岛旅游的游客超过5.20×107

人次，约相当于海岛总人口的9.5倍以上；且游客和海岛居民98%以上集中在市、县和乡(镇)的中心岛上。海岛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地理单元，其生态系统脆弱。大量游客的涌入给海岛旅游地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重威

胁[2]。 

绿色发展是强调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可持续发展观。近年来，绿色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15~17]。

本文以绿色发展理念(新可持续发展观)为基础，将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界定为旅游目的地养殖者供给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和游客消

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旅游目的地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持续稳定地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旅游业各环节低碳排放等 3

方面含义。海岛旅游绿色发展既有利于旅游目的地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又有利于减少旅游业对资源、环境的

压力。所以，应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行为或贡献者(或贡献者代理人)进行生态补偿。本文运用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

(marinefisheries’ eco-labeling schemes，MFELS)、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PES)、市场替

换法(Market-Replacement Methods，MRM)和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Method，CVM)，以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为

案例地，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研究，以期为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 理论基础 

1.1 研究范围 

本文研究范围：(1)从游客视角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生态补偿问题进行研究，未考虑旅游企业、各级政府等其他旅游利益相

关者的绿色发展与生态补偿问题；(2)只对海岛旅游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和娱乐、固体废物等环节绿色发展生态补偿问题进

行研究，未考虑旅游前期规划、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等其他方面的海岛旅游绿色发展与生态补偿问题。 

1.2 海岛旅游各环节占用 

海岛旅游目的地的典型特征包括：(1)生态系统脆弱，生态承载力有限；(2)淡水资源紧缺，日均供水量有限；(3)交通复杂，

通常需要乘坐两种及以上交通工具，乘坐火车、飞机等通常需要在附近中心城市中转；(4)住宿星级宾馆较少，渔家乐较多；(5)

餐饮海产品消耗量大；(6)游览和娱乐依托海岛森林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7)固体垃圾需要较长距离运输到中心岛屿或附

近中心城市进行处理。 

基于上述典型特征，分析海岛旅游各环节对资源、生态环境的占用如图 1所示：(1)旅游目的地区域外二氧化碳排放。包括

长途旅游交通碳排放、住宿电力消耗碳排放、游览和娱乐电力消耗碳排放等(旅游各环节消耗的电力是按照我国电力结构折算的

火电，火电的碳排放发生在海岛旅游目的地区域外的发电厂周围)；(2)旅游目的地区域内二氧化碳排放。包括区域内(含景区内)

交通碳排放、餐饮能源(管道煤气、液化石油气和煤炭)消耗碳排放、海上娱乐项目能源(柴油和汽油)消耗碳排放、固体废物运

输能源(柴油)消耗和固体垃圾本身碳排放等；(3)海产品消耗。海鲜是吸引游客的特色，游客在海岛上消耗各类海产品；(4)淡

水资源消耗。包括住宿(洗澡、洗漱、洗衣物、洗床上用品等)淡水消耗、餐饮(清洗食材、加工过程、餐具清洗等)淡水消耗、

游览和娱乐(游泳后冲澡等)淡水消耗等；(5)森林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核心服务利用。包括森林生态系统提供的景观、乘凉、

蓄积淡水、吸收二氧化碳和海洋生态系统提供的景观、游泳、调节温度、吸收二氧化碳等核心生态系统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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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研究范围和海岛旅游目的地的典型特征为依据，分析了海岛旅游各环节区域外二氧化碳排放、区域内二氧化碳排放、

各类海产品消耗、淡水资源消耗、森林生态系统与海洋生态系统核心服务利用等5方面资源、生态环境占用(图1)。在海岛旅游

绿色发展与生态补偿研究中，本文通过森林生态系统蓄积淡水服务来研究淡水资源消耗(通过为森林生态系统水文服务付费，保

护淡水资源)，通过森林生态系统与海洋生态系统吸收二氧化碳服务来研究区域内二氧化碳排放(通过为森林生态系统与海洋生

态系统碳汇服务付费，抵消区域内二氧化碳排放)(图1三条加粗箭头代表此含义)。所以，海岛旅游各环节对资源、生态环境占

用合并为区域外二氧化碳排放、各类海产品消耗和森林生态系统核心服务(景观、乘凉、蓄积淡水、吸收二氧化碳)与海洋生态

系统核心服务(景观、游泳、调节温度、吸收二氧化碳)利用3个方面。 

1.3 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实施路径 

运用市场替换法(MRM)、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MFELS)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3 种方法，分析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实施路

径(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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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外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旅游交通是旅游业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环节，旅游目的地短途客源地游

客、中途客源地游客和长途客源地游客人均区域外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差异主要是由人均长途旅游交通特别是飞机交通二氧化碳

排放量的差异引起的。运用市场替换法(MRM)，将中途客源地游客或(和)长途客源地游客替换为短途客源地游客，能降低区域外

二氧化碳排放量；上述替换可能会对旅游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是：以短途客源地游客人均区域

外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基准值，以中途客源地游客或长途客源地游客与短途客源地游客人均区域外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差值为依据，

对中途客源地游客或(和)长途客源地游客征收旅游碳排放(增量)税；通过征税获得资金(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海岛旅游目的地区

域外)用于植树造林等增汇或碳汇项目建设，以抵消二氧化碳排放增量。 

(2)各类海产品——环境友好型海产品。运用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MFELS)，生产者(养殖者或捕捞者)采用合理的捕捞方

式(适度捕捞和采用可持续方式捕捞)和生态养殖模式(养殖使用的饵料和化学药物、产生的排泄物等对海洋污染较低，使其能自

我恢复)为游客提供环境友好型海产品；游客消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这样既有利于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又有利于游客自身的

健康。 

(3)海洋生态系统或森林生态系统核心服务——持续、稳定的核心生态系统服务。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制度，享受

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核心服务的游客支付费用。资金用于继续维护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使其能持续、

稳定地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 

1.4 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生态补偿理论依据 

(1)区域外旅游碳排放增量增汇或碳汇。对区域外旅游碳排放(增量)征税主要依据是污染者付费原则和庇古理论。国外污染

者付费不属于生态补偿范畴，国内多数研究[18]将其划归生态补偿范畴(本文将其划归生态补偿范畴)。政府通过向中长途客源

地游客征收旅游碳排放(增量)税获得资金，用于植树造林等增汇或碳汇生态补偿工程建设(这部分主要是对海岛旅游目的地区域

外进行生态补偿)；以此来抵消中长途客源地游客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降低海岛旅游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现海岛旅游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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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这类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生态补偿主体是中途客源地游客和长途客源地游客，生态补偿客体或对象是增汇或碳汇项目

代理人；生态补偿标准是碳排放单位价格；生态补偿方式是征税(图 3)。 

 

(2)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实施生态补偿主要依据是保护者得到补偿原则[18]。养殖者或捕捞者采用生态养

殖模式或标准(可持续)捕获方式获得环境友好型海产品，这类海产品有利于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但同时也增加了养殖或捕捞成

本。游客通过消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支持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并有利于自身健康。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生态补偿主体是消费环

境友好型海产品的游客，生态补偿客体或对象是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养殖者或捕捞者；生态补偿标准是环境友好型海产品与传

统海产品的市场差价；生态补偿方式是直接市场，市场直接供给经过第三方认证的环境友好型海产品，游客直接消费环境友好

型海产品(图3)。 

(3)持续、稳定的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核心服务。国际上，生态补偿是指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其理论依据是

受益者付费原则和科斯理论。游客到海岛旅游目的地旅游，享受其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提供的核心生态系统服务，应

支付费用；获得的资金将继续用于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使其能持续、稳定地为游客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

务。持续、稳定的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核心服务的生态补偿主体是游览景区的游客，生态补偿客体或对象是维护海洋

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代理人(维护者或管理者)；生态补偿标准是受访游客的支付意愿值；生态补偿方式可选择景区

门票，包含在景区门票中(图3)。 

2 生态补偿标准评估模型 

2.1 市场替换法 



 

 6 

 

式中：  为 i 客源地游客承担区域外旅游碳排放增量的生态补偿标准(元/人次)；i=1、2 或 3 分别代表短途、中

途或长途； 为 i客源地游客旅游目的地区域外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kg/人次)； 为短途客源地游客旅游目的地

区域外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kg/人次)； 为碳排放单位价格(元/kg·C)；  为 i 客源地游客中长途旅游交通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t/a)； 为 i客源地游客旅游住宿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a)； 为 i客源地游客旅游游览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t/a)； 为 i 客源地的游客量(人次/a)； 为 i 客源地游客中长途旅游交通第 j 种交通工具的年游客周转量

(人·km/a)； 为第 j种交通工具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t/人·km)； 为第 j种交通工具排放等当量二氧化碳的均衡因子；

为 i 客源地游客量与该客源地游客平均停留时间的乘积占各客源地该乘积总和的比例(%)； 为第 k 种住宿设施拥有的

床位数(张/a)； 为第 k种住宿设施的年平均客房出租率(%)； 为第 k种住宿设施每个床位住宿每天的能源消耗量( G J /

张· d )； 为我国电力考虑能源结构折算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GJ)； 为 i客源地游客量占总游客量比例(%)； 

为旅游游览和娱乐第 n 种能源的消耗量(kW·h/a 或 kg/a)； 为第 n 种能源的热量折算系数(GJ/kW·h 或 GJ/kg)；  为第

n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GJ)。 

2.2 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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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 i客源地游客承担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生态补偿标准(元/人次)；i含义同公式(1)； 

为 i 客源地游客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平均支付意愿值(%)； 为我国海产品平均价格(元/kg)； 为海岛旅

游目的地游客平均每人每天海产品消耗量(kg/人·d)； 为 i客源地游客在旅游目的地平均停留时间(h)。 

 

2.3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式中： 为 i 客源地游客承担持续、稳定的核心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补偿标准(元/人次)；i 含义同公式(1)； 

为 i客源地游客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核心生态系统服务的平均支付意愿值(元/人次)。 

3 案例研究 

3.1 研究区域 

浙江省舟山市(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包括两区两县，共有大小岛屿1 390个，现有住人岛屿140个。舟山市旅游资源的核心区

域位于普陀旅游金三角，包括“海天佛国”普陀山、“沙雕故乡”朱家尖、“金庸笔下”桃花岛和“东方渔都”沈家门。2014

年，普陀旅游金三角的游客量为1.75×107人次，旅游总收入为1.36×1010元。 

3.2 数据来源 

(1)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游客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停留时间、交通方式(自驾、长途汽车、火车或飞机)、中转城市(直达、

宁波、杭州或上海)、游客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支付意愿和游客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支付意愿等基础数据，通过交通、海洋渔业生

态标签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三种问卷调查获得(每位游客只做一种问卷，团队游客只调查一位游客)(表1)；舟山市普陀区和定海

区市区内及普陀山镇、朱家尖镇、桃花镇等星级宾馆的床位数，通过访谈舟山市旅游委获得；普陀山景区游览耗电量，通过访

谈普陀山供电营业所获得；上述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时间均为2014年7月30日至8月12日期间。 

(2)文献数据。各类交通工具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和均衡因子[19]、社会宾馆床位数[20]、客房出租率[21]、床位每天能源消耗量[22]、

各种能源的热量折算系数和二氧化碳排放因子[23]、碳排放的单位价格[2]等来自相关文献；海岛游客平均每人每天海产品消耗量通

过文献计算[24]，其值为 0.829 4 kg/(人·d)；我国电力考虑能源结构折算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通过文献计算[23，25]，其计算值为

0.206 087t/GJ(或 206.087 kg/GJ)；海产品的均价通过核算 2014年 10 月 24日，厦门等 12个城市海产品市场 29种主要海产品

价格得出，其值为 51.18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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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游客客源地划分 

(1)长三角地区短途游客客源地。将其划分为浙江省各地级市或副省级市(义乌市从金华市中单独列出)、江苏省各地级市或

副省级市和上海市，共分26个子客源地； 

(2)华中和华东地区(除长三角地区，以下均不包含)中途游客客源地。将其划分为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河南省、湖南

省、湖北省和山东省，共7个子客源地； 

(3)大陆其他地区长途游客客源地。将其划分为广东省、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四川省、黑龙江省、辽宁省、陕西省、

山西省、广西自治区、吉林省、重庆市、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新疆自治区、贵州省、宁夏自治区、青海省和云南省，共 19

个子客源地； 

(4)港澳台及国外地区长途游客客源地。将其划分为港澳地区、台湾地区、日本、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印尼、美国、加

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和马来西亚。 

3.4 评估结果 

 (1)各参数值。生态补偿标准评估中用到的各参数值如表 2所示，其中，港澳台及国外地区游客 、 和

参数值取值为大陆各客源地游客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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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补偿标准。从表 3可知，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生态补偿标准按照距离旅游目的地的近远呈现出显著的递增趋势，且生

态补偿标准Ⅰ、生态补偿标准Ⅱ和生态补偿标准Ⅲ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2013 年，普陀旅游金三角旅游目的地长三角地区

游客(短途游客)占总游客量的 67.19%，其贡献了 53.41%的生态补偿资金；华中和华东地区游客(中途游客)占总游客量的 20.85%，

其贡献了 20.74%的生态补偿资金；其他地区游客(长途游客)占总游客量的 11.96%，其贡献了 25.85%的生态补偿资金。2013年，

普陀旅游金三角旅游目的地运用 MRM 可获得 1.08×108 元的生态补偿资金，用于植树造林等增汇或碳汇生态补偿工程建设；运

用 MFELS 可获得 1.04×108 元的生态补偿资金，用于奖励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养殖者或捕捞者；运用 PES 可获得 4.41×108 元

的生态补偿资金，用于继续维护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含义包括旅游目的地生产者供给和游客消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旅游目的地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

系统能持续稳定地提供核心生态系统服务、旅游业低碳排放及旅游目的地淡水资源保护。海岛旅游绿色发展有利于旅游目的地

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减少旅游业对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应对海岛旅游绿色发展进行生态补偿(经济激励)。 

(2)旅游碳排放增量增汇或碳汇生态补偿主要依据是污染者付费原则，通过向中长途游客征收旅游碳排放增量税，获得的资

金用于增汇或碳汇生态补偿工程建设(海岛旅游目的地区域外生态补偿)，以抵消其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生态

补偿主要依据是保护者得到补偿原则，养殖者或捕捞者采用可持续捕获方式或生态养殖模式为游客提供环境友好型海产品，有

利于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游客自身健康，应对其进行经济激励；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主要依据是受益者付费原则，游客享受了海

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提供的核心生态系统服务应支付费用，资金用于继续维护海洋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 

(3)运用市场替换法(MRM)、海洋渔业生态标签制度(MFELS)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3种方法，2013年，普陀旅游金三角旅

游目的地可获得6.53×108元的生态补偿资金，游客平均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10.43元/人次；其中，运用MRM、MFELS和PES分

别获得了1.08×108元、1.04×108元和4.41×108元的生态补偿资金，游客平均分别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为18.23元/人次、17.43

元/人次和74.77元/人次。 

4.2 讨论 

(1)海岛生态系统脆弱，海岛旅游绿色发展的核心是维护其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使其能够持续、稳定地提供

核心生态系统服务。运用MFELS，能激励生产者(养殖者或捕捞者)提供环境友好型海产品和激励游客消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这

既有利于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保护，又有利于游客自身的健康；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生态补偿主体是消费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游

客，生态补偿客体(或对象)是环境友好型海产品的养殖者(或捕捞者)。运用PES，能筹集到稳定的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

健康维护资金，有利于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的长期保护；持续、稳定的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核心服务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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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主体是游览景区的游客，生态补偿客体(或对象)是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代理人(维护者或管理者)。但

是，由于我国景区门票收费相对较高，景区门票中已包含了部分维护生态系统健康的费用；游客已支付景区门票，维护海洋生

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健康的生态补偿资金有多少需要从景区门票中出，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 

(2)全球气候变化是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的重要动因。旅游业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而长途旅游交通特别是航空交

通在旅游业温室气体排放中占有最大的份额。海岛旅游交通复杂，游客到达旅游目的地需要乘坐两种及以上交通工具，且通常

需要在附近的核心城市中转，这导致海岛长途旅游交通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多。所以，海岛旅游绿色发展应包含降低海岛长途旅

游交通碳排放量和采用低碳的旅游交通方式。运用MRM，通过向中长途游客征收旅游碳排放(增量)税，激励游客来降低旅游碳排

放量。政府征收的旅游碳排放(增量)税可用于植树造林等增汇或碳汇工程建设，通过碳补偿方式来减少碳排放量。旅游碳排放(增

量)征税的生态补偿主体是中长途客源地的游客，生态补偿客体(或对象)是增汇(或碳汇)项目的代理人。 

(3)海水养殖过程产生的残饵、排泄物等使海水中的 N、P 等浓度升高，将导致海水营养盐负荷增加；海水养殖过程中使用

的各类化学药物散失到海洋中，将造成海洋生态环境退化。所以，改进养殖技术和改变养殖观念，采用环境友好的和可持续的

生态养殖模式，是实现海水养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 年)》中明确指出，应

“大力发展生态健康的水产养殖业”。所以，海水生态养殖模式的目标应是养殖使用的饵料和化学药物、产生的排泄物等对海

洋污染较低，使其能自我恢复。其中，确定不同海域和不同养殖区域的海洋生态系统自我恢复的阈值，是进一步研究需要解决

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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